津工信财〔2020〕3号附件5
2020年度天津市智能制造专项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项目申报指南

为落实《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天津市关于进一步支持发展智能制造政策措施的通知》（津政办规〔2020〕16号）和《关于印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落实天津市关于进一步支持发展智能制造的政策措施实施细则的通知》（津工信规〔2020〕3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指南。现将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方向

（一）对我市企业2019年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增幅超过20%且达到1亿元、5亿元和10亿元的，给予相应的资金奖励，奖励资金需用于研发投入。（01）

1．2019年度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超过1亿元的企业，给予100万元资金鼓励；
2．2019年度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超过5亿元的企业，给予150万元的资金奖励；
3．2019年度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超过10亿元的企业，给予200万元的资金奖励；
4．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目录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制定的统计目录分类。我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收入进行审定。
（二）对获批国家“核高基”重大专项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项目给予配套支持。（02）

对获得2020年度国家“核高基”重大专项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类项目，按照国家支持资金1:1的比例一次性给予配套支持，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三）对获批工信部“工业互联网APP优秀案例”的项目给予奖励。（03）
按照工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19年工业互联网APP优秀解决方案征集活动的通知》（工信厅信软函〔2019〕266号）文件进行申报，并获得批复的项目，按照项目实际研发投入的20%进行补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四）对首版次软件额度最大的三个销售合同给予实际金额20%，最高200万元的奖补。（04）

1.申报单位必须拥有申报首版次软件产品的软件著作权或相关发明专利，且获得时间在2018-2019年；

2.申报的首版次软件产品2019年销售金额累计不低于50万元；

3.销售发票开票时间须为2019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
4.单个企业此项奖补合计不超过500万元。

二、申报条件

（一）符合通知正文中“申报条件”的所有要求；
（二）申请单位应在我市具有固定办公场所和研发人员，从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相关业务独立法人企业；

（三）申报单位须在“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系统（网址：202.106.120.244）”，完成2019年度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计年报的报送工作，并配合做好月报表的报送工作。

三、申报材料

申报单位需提交以下材料，按通知要求顺序装订。
通知正文中要求的申报材料（选择奖补类）；
2020年度企业两化融合评估报告（企业登录天津市评估诊断服务系统tjpg.cspiii.com，填写两化融合评估调查问卷，开展自评估）；
（三）申报单位拥有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相关知识产权证明文件（如软件著作权、专利等）复印件。

（四）申报企业须配合第三方机构，按照审计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申报方向02的企业需提供国家项目立项通知书、任务合同书、原申报书等材料。申报方向03的企业需提供国家项目立项通知书、原申报书等材料。申报方向04的企业，需提供首版次软件产品的著作权或相关发明专利证书、第三方测试报告、销售合同及发票、货款到账凭证、用户应用报告（须用户单位盖章）等材料。

四、申报流程

（一）各项目申报单位按照文件要求准备申报材料，及时将申报材料报送至所在区的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二）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文件要求，组织区内企业进行项目申报，对项目及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等进行初审，在承诺书中出具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区财政局在1:1资金配套承诺书中加盖公章。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联合区财政局正式行文，将本区项目按通知要求统一报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35号城市大厦401室），不接受邮寄。推荐文件一式二份，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二份，申报材料汇总电子文档光盘两张。
（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对项目研发投入进行认定，根据认定报告确定奖补金额。

（联系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信息技术发展处　杨俊杰，史开元；

联系电话：83608051，83608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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